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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数民族地区残疾人弱势群体的保障机制研究

———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为例

洪卫华

( 中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委党校，新疆 阿图什 845350)

摘 要:残疾人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不仅仅限于狭义的社会保障，它还包括社会救济、社会福利、优抚安

置、社会互助、社会保险等社保体系中应有的保障形式和内容。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建立和完善残疾人

弱势群体的保障机制应积极推进保障残疾人的立法，加强残疾人保障体制建设; 加强残疾人弱势群体扶贫和

社会救助力度; 对残疾人弱势群体进行分类施救; 构建社会广泛参与的残疾人保障体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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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( 以下简称克州) ，是

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柯尔克孜族自治州。克

州地处祖国最西端，是新疆自然条件最差的地州，

全州总面积 7． 24 万平方公里; 其中，山地面积超过

90%，平均海拔 3100 米。克州的人均耕地不足一

亩，是一个“种地没有土、放牧没有草、工业没有厂、

财政没有源、口袋没有钱”的国家级贫困地区，也是

新疆 13 个地州中条件最艰苦，经济最落后的地州

之一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克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

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是由于各种原因，到目前为

止，还有很多群众的生活依然很困难，尤其在农村，

以残疾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

的情况更加突出。如何切实保障残疾人弱势群体

的利益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，使其能同步迈入全

面小康社会，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研究解决

的问题。

一、保障残疾人弱势群体的重要意义

弱势群体，也叫社会脆弱群体、社会弱者群体，

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、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、受

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称。目前社会上的弱

势群体主要包括: 贫困人口、失业人员、妇女、儿童、
老年人、残疾人等，通俗地说就是老弱病残、鳏寡孤

独。弱势群体在经济收入、生活、学习、社会地位等

各个方面都处于弱势的地位。而在这之中，残疾人

又是一个数量众多、特性突出、特别困难的社会群

体，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重点人群。
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发展残疾人事业

的要求，把残疾人的发展问题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

一个主要问题提了出来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

不仅要求人与自然和谐，经济与社会和谐，也要求

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和谐，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和谐也

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。而且，残疾人中大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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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是贫困人口，缺乏劳动能力，有的长年靠救济生

活，而慈善事业的发展目标就是解决社会中特别困

难人群的基本问题，保障他们的生活，给予他们救

助救济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发展残疾人事业，保

障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，也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，

体现出人权保障的真实性的需要。
同时，由于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，克州地处南

疆，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。有相当一部分农牧

民整体素质偏低，法律意识淡漠。因而这部分人群

心里容易失衡，矛盾激化和引发社会冲突的可能性

很大。能不能保障好弱势群体的利益，切实解决他

们的生活困难，通过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，将矛

盾解决在基层，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，对于维护

新疆以及 克 州 的 社 会 稳 定 大 局 将 会 起 到 积 极 的

作用。

二、克州残疾人弱势群体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

当前，克州残疾人弱势群体在养老、医疗、康

复、教育、救济等方面的保障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

足，对老年风险、疾病风险、生活风险的抵御还主要

靠残疾人自己及家庭来承担，社会化的保障机制还

没有普遍建立起来。克州还没有与本地实际相结

合的残疾人优惠政策，残疾人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与

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缺口，残疾人的

社会保障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得到满足。对残

疾人弱势群体来说，政府支持、群体支持和个体支

持相互补充、相互依存，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提供基

本的生存环境，帮助他们减轻来自社会和心理等方

面的压力，使他们摆脱贫困，提高生活质量，增强承

受力，以维护社会稳定、促进社会发展。但目前克

州残疾人社会支持体系中，血缘和亲缘关系所提供

的个体支持成为残疾人社会支持系统中的主要力

量，而政府支持和群体支持力量较弱，效果甚微。
克州经济发展水平低，残疾人教育、康复、就业

困难多。据调查，克州 2． 8 万残疾人中文盲半文盲

占到 17%，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36． 5%，初中文化程

度的占 39． 7%，高中以及高等教育的占 18． 8%，特

别是农村贫困残疾人大部分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

就辍学在家。由于受家庭经济条件和自身残疾的

影响，他们与健全人相比受教育水平低，自身素质

差。克州至今尚未建立残疾人专门教育机构，有部

分条件具备的残疾人需要在专门学校接受教育，而

克州因资金短缺未开展这项工作。

三、加强克州残疾人弱势群体保障体制的几点

建议

残疾人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不仅仅限于狭义

的社会保障，它还包括社会救济、社会福利、优抚安

置、社会互助、社会保险等社保体系中应有的保障

形式和内容。当前，克州建立和完善残疾人弱势群

体的保障机制迫在眉睫，这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生

存权利和维护社会公正的要求，也是建设全面小康

社会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。
( 一) 积极推进保障残疾人的立法，加强残疾人

保障体制建设
［1］

克州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积极建立保障

残疾人群体法律体系，加快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

系和服务体系建设，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残疾人优

惠政策，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。要紧紧抓住当前对

口援疆的有利时机，积极争取对口援疆省份的资金

支持，做好贫困残疾人的调查摸底，掌握贫困残疾

人的实际困难，切实将农村残疾人康复、就业、教

育、扶贫、危房改造、低保、新农合、新农保等涉及残

疾人切身利益的方面纳入保障范围，拓展资金渠

道，使农村残疾人保障做到全覆盖。
( 二) 加强残疾人弱势群体 扶 贫 和 社 会 救 助

力度

克州贫困残疾人数量多，贫困人口中大部分是

残疾人，因此首先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机

制。政府有关部门要将贫困残疾人作为扶贫开发

重点对象予以扶持，制定工作计划，有组织地开展

残疾人扶贫工作。其次要着力提高残疾人社会福

利水平，逐步提高对低收入残疾人生活救助水平;

对贫困残疾人实施康复救助，对一户多残、老残一

体、重度残疾等特殊困难家庭和低收入残疾人家

庭，实行定期救助; 农村还有许多流入城市进行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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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的残疾人，政府应给予及时救助和妥善安置。第

三是要动员社会力量，发挥社会功能，营造关爱扶

助贫困残疾人的社会氛围，积极引导社会舆论，消

除人们对贫困残疾人的歧视与隔阂，为其发展生

产，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创造有利条件。
( 三) 对残疾人弱势群体进行分类施救

应多渠道地解决政府资金缺乏的问题，通过政

府补一点，社会筹一点，基层出一点的方式来建立

残疾人基本保障基金，加强对口扶贫和慈善捐助力

度，确保经费落到实处。尽量采取直补的方式，重

点对特困残疾人家庭特别是重度残疾、一户多残家

庭实施定点和定期的保障，建立残疾人供养机构，

将贫困、重度残疾人纳入供养范围，费用由国家统

一承担，以减轻残疾者的家庭负担，改善供养条件，

提高供养水平，使之享受制度化的社会保障。
结合克州实际，区分不同需求，突出重点保障。

将低保、新农合、新农保广泛覆盖到边远农牧山区，

积极帮助农村贫困残疾人参加新农合和新农保，要

将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入其中，由政府代

缴贫困残疾人个人缴费部分，提高基数标准，提高

报销比例。
( 四) 构建社会广泛参与的残疾人保障体制

在克州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并且保障

水平仍较低的现实条件下，仅靠政府来承担残疾人

群体的社会保障是不现实的。应共同搭建政府主

导、社会帮扶、家庭供养立体交叉的残疾人社会保

障体系，并通过创新和完善机制，提高残疾人社会

保障水平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，逐步稳定解决残

疾人的社会保障需求。发挥对口扶贫、对口支援省

市、地区、单位的帮扶资源，争取扶助资金，通过多

渠道、多层面、多措施的实施，切实保障农村贫困残

疾人的基本生活。在保障残疾人的体制中坚持统

筹兼顾，把解决当前突出问题与完善制度体系相结

合，坚持资源共享，充分依靠现有公共服务体系和

保障制度为残疾人服务，村组、社区公共文化场所

向残疾人免费开放，免除残疾人义务工，在平等的

基础上，建立保基本、广覆盖、多层次、可持续的残

疾人保障体制机制。
综上所述，加快建立并完善残疾人群体保障体

系是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落

实科学发展观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

求。在少数民族地区，建立健全残疾人群体保障体

系，更是对社会稳定，民族和谐都有着重要意义。
要不断加大对残疾人福利保障体制机制的研究，继

续搭建以政府为主导、社会各界支持、残疾人组织

参与的社会保障服务网络，为实现残疾人“平等、参
与、共享”的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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